
附件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具体要求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按照促进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支出、保障灌排工程良性运行的原则，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要求，财政部、水利部决定，2011年在第一批、第二批重点县中安排25个县，继续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以下简称示范县）。具体要求如下：

一、选择条件

示范县名单由省级财政、水利部门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分配的名额，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择优确定。示范县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重点县建设的主要内容为大型灌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重点县建设和管护规范、绩效考评得分较高的县。
（二）现有水源工程、骨干工程运行正常，优先选择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基本完成节水改造和续建配套，或已列入近期改造规划。

（三）农业水价改革具备一定的基础，县级政府和灌区管理单位有推动农业终端水价改革和农业用水计量收费的积极性。

（四）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健全，具有组织农民承担建后工程管护责任的能力。
二、建设目标与内容

坚持综合改革，以重点县已完成改造的渠系工程为平台，着力解决农田灌排工程管理体制、水量计量、水价改革和水费计收等运行机制问题，逐步建立农田水利良性运行机制，促进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支出、保障灌排工程良性运行：

（一）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进一步加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配备完善的计量设施，建设完好的水利工程设施，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管理民主”的末级渠系工程产权制度。
（二）完善和提高农业用水计量水平，规范灌区末级渠系水价，推进农业终端水价改革和用水计量收费，推行“计量供水、配水到户、收费到户、开票到户”。
（三）推进农业用水管理体制改革，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依法登记、规范运作”的原则，培育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承担末级渠系的维修、使用和管理职责。促进农民用水自治。
三、补助标准
中央财政对每个试点县除安排重点县补助资金800万元外，再增加补助400万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09】335号）执行。省级财政部门在安排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时，要重点向示范县倾斜，支持示范县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规范化建设。
四、建设方案编制要求

示范县除按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方案编制提纲”编制建设方案，还应增加或突出以下内容：

（一）提供示范区所在灌区管理单位对于示范区渠系改造、计量设施设置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方案的意见。

（二）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明确授予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末级渠系工程产权（使用权）及推行农业终端水价的承诺函。

（三）提供示范区覆盖范围内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重点说明示范区计量设施配置和水费计收体制改革的实施内容。
（五）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需进一步加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的，要突出说明全县大型灌区末级渠系覆盖面积，三年重点县建设改造面积，改造现状和进一步改造计划。
（六）在“保障措施”中，制定详细的施工、竣工、验收进度计划及加强示范区监测评价的具体措施。

